
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1 1 4 學年度母親節系列活動 
學 生 暨 社 團 才 藝 發 表 會 實 施 計 畫 
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本校校務發展計畫。 

二、114 學年度學務處工作計畫。 

貳、 目的: 

一、 配合母親節之系列活動，培養學生感恩惜福的情操。 

二、 激發學生潛能興趣，提供實現自我展現之舞台。 

三、 提供孩子多元發展空間，實踐一生一專長教育目標。 

參、 主辦單位：學務處。 

肆、 協辦單位：行政團隊及藝文領域教師。 

伍、 地點：活動中心三樓禮堂 

陸、 對象：本校班級、團隊、才藝社團、個人或自組團體。 

柒、 代課：參與本活動之教職同仁，活動期間之課務，請教務處予以公假排代（公假名

單於活動前二週提出） 

捌、 補假：所有參與週六活動之教職同仁，給予半日公假補休(課務自理)。 

玖、 經費：所需費用由家長會費(30000元)支應，不足部分由課後社團行政費勻支(詳如經費預估表) 

壹拾、 報名方式：（google 表單請掃瞄下方 QR CODE） 

一、 班級、團隊、才藝社團：由導師、團隊老師、社團老師至 Google 表單報名。 

二、 個人或自組團體：以班為單位，經由導師及音樂老師推薦，各班以 4 隊為上

限(原則)，由個人至 Google 表單報名並將紙本報名表

交給導師老師。 

三、 以班為單位（年級自由報名），經老師推薦之「個人」

或「自組團體」，請提供以下資料報名： 

1. 節目名稱 

2. 表演類別(演唱、舞蹈、相聲、脫口秀、戲劇 

、樂器演奏、或其他) 

3. 演奏的樂器名稱 

4. 演出時間長度 



5. 表演節目介紹 

6. 班級學生自組團體【是否自行介紹節目？或詳填節目介紹，由司儀介紹？】 

7. 表演曲目【若非音樂性節目，請填「無」】 

8. 表演使用音樂檔【★★★若有多首，請剪接為一首】：【檔名打法】節目

名稱+表演單位 

※表演單位： 

(1)個人：請打班級、座號、姓名(例：小小魔術師_10105 王曉明) 

(2)自行組團的團體(社團/團隊以外)：請打「班級名稱」+「團體」(例：小小

魔術師_101 團體) 
 

★為避免上傳音檔於甄選時無法使用，請於甄選時攜帶備用音檔--存入 USB。 

★★★若音檔於報名後有異動，請於 3/13(五)前存入 USB，送至學務處訓育

組儲存檔案，謝謝！ 

9.自組團體請提供表演人員名單。 

捌、報名日期： 

    即日起至 115.03.13 截止。 

玖、節目內容： 

    一、演唱、舞蹈、相聲、脫口秀、戲劇、樂器演奏…等才藝皆可。 

    二、公告甄選錄取名單後： 

        1. 班級、團隊、才藝社團節目，須於演出時「安排學生介紹節 

          目」，活動司儀僅進行節目更換介紹(例：接下來，歡迎 506 班帶來的歌 

          唱節目)，該節目介紹學生就需接著介紹節目，如該節目須先上道具，還       

          在佈景時，該生就可以在舞台前先介紹，後面場佈同時進行。 

       2. 個人跟自組團體由活動司儀介紹，若自組團體能自行介紹節目也很歡迎！ 

拾、甄選日期及內容： 

  一、日期 

    依報名隊伍屬性規劃甄選日期，轉知導師通知參賽隊伍並公告校網「行政公告」。 

    (一) 115.4.1（三）AM08:30~11:00 

(二) 115.4.2（四）AM08:30~11:00 

  二、甄選地點：活動中心 3 樓。 



  三、甄選委員：本校音樂團隊老師。 

  四、甄選方式： 

      (一)全班級：需以完整曲目呈現演出。(低年級：鼓勵以律動、歌唱形式 

         演出；中高年級：鼓勵以歌唱、直笛、樂器演奏、英語讀者劇場、英語戲 

         劇演出。) 

      (二)才藝社團、個人或自組團體：因隊數眾多，無論表演項目所須時間多寡， 

         評審委員視現場狀況依鈴聲停止表演。請各隊於賽前 10 分鐘就位，唱名 3 次 

未到以棄權論。 

      (三)學校團隊無須參加甄選。 

拾壹、展演日期 

活動名稱 表演時間 參演隊伍 說明 備
註 

才藝發表會第一場次 115.05.13(三)
上午 15-20 對象以低中年級為主 

(開放班級及家長觀摩)  

才藝發表會第二場次 115.05.14(四)
上午 15-20 對象以高年級為主 

(開放班級及家長觀摩)  

才藝發表會第三場次 115.05.16(六)
上午 18 對象為學生及家長  

※通過甄選隊數得依甄選情形調整。 

※倘若疫情影響造成完全不得辦理大型集會活動時，將另規畫備案再行通知。 

拾貳、獎勵：通過甄選隊伍成員每人核發 E 酷幣 15 點。 

拾參、附則 
一、 甄選順序：於甄選前，請各班導師轉知各參賽隊伍，並公布於本校網站「行

政公告」欄位。 
二、 甄選錄取公告：請各班導師轉知各參賽隊伍，及公布於本校網站「行政公告」

欄位。 
三、 現場僅提供鋼琴、譜架、及麥克風和音響設備等，其餘需自行準備，最好各

隊安排協助人員處理相關事務。 
四、 各隊換場時間僅 1 分鐘，請把握演出的時間。 
五、 請參與甄選各隊伍，持續加強練習，錄取後若需於活動中心 3 樓彩排，可利

用上台表演前期間，請各班導師先行上網登錄預約彩排時間。並請避開下午

四點以後及周三中午之後(此段時間為課後社團與團隊練習時間)。 

拾肆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